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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综管党〔2021〕17 号 

 

中共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委员会 

关于陈红同志免职的通知 
 

各科室、直属单位： 

经党工委研究决定： 

免去陈红同志的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综合管理办公室综合科

副科长职务。 

 

 

中共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委员会 

       2021 年 4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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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谢晋常委，区委组织部、区纪委监委派驻杭州湾上虞经济 

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纪检监察组 

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综合管理办公室综合科       2021年4月22日印发 


